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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２排污权交易在中国的理论红利核算

涂正革，傅立权

摘　要：以１９９８—２０１２年中国３０个省份工业数据为样本，假定市场有效运转，构建引入全面实行排污

权交易的ＤＥＡ模型，通过对比命令—控制机制，核算了全面统一的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机制能够为中国带来多大

的潜在红利。结果表明：排污权交易机制在推进经济与环境双赢发展上潜力巨大，全面实行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

政策，全国工业总产值有望提速一倍增长，污染排放将下降近五成。此外，排污权交易机制有利于促进区域

间的协调发展，建立全国统一的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市场具有较强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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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十三五”规划期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时期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期，也是步入实现第一个
百年目标的决胜阶段。不同于以往的规划，绿色发展首次成为关键指标，“十三五”规划对于生态文
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尤其在面临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下仍然重申绿色发展的
承诺更是凸显大国担当。尽管 “十二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明显，但未来５年仍将是资源能源支
撑工业化完成、经济爬坡过坎、城镇化进程推进的重要阶段，污染排放新增压力还将处于高位水
平［１］。近来，不断围困中国蓝天的雾霾更是让人民群众对环境质量改善要求的呼声愈加强烈。严峻的
现实和挑战要求中国推进合理有效的环境管理体制来合力驱动 “质”与 “量”的并存发展。
对于环境治理，中国最早实行的环境政策具有明显的行政命令特征，这种指令型和控制性色彩

浓厚的环境政策成本极大，缺乏可持续性。而且目前环境保护取得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 “受惠于”

ＧＤＰ增速的持续放缓和 “拉闸限电”式的突击措施［２］。曾一度成为公众话题的 “ＡＰＥＣ蓝”就是
政府用超常规行政手段突击治理出来的，蓝天的背后是汽车的限行和企业大范围的停工。要想达到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可持续性，不能依赖于这种突击性的行政手段，渐进式的排污权交易市场机
制已逐渐成为中国当前应对节能减排问题的重要手段［３］。

“十三五”时期将大力推进以市场之手实现绿色发展的战略，那么，实行全面统一的排污权交
易机制是否会如行政手段那样牺牲经济换取 “ＡＰＥＣ蓝”，还是同时带来经济红利和环境红利？不
同于刚起步的碳排放权交易，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已经在中国试点十几年。然而，从试点成效来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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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人意的交易记录表明分割的七个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市场在中国存在不足，仍有大量疑问有待理论
解答和实践检验，这也是中国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市场为什么长久没有得到推广的重要原因。同时，

２０１４年全国废气中主要污染物ＳＯ２ 工业源的排放量占全国排放总量的８８．１４％①，减少工业污染排
放无疑成为中国走向绿色发展的重要一步。因此，本文将研究对象聚焦于工业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市
场，假定市场有效运转，构建引入全面实行排污权交易的数据包络分析 （Ｄａｔａ　Ｅｎ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ＤＥＡ）模型，对比命令—控制机制，核算中国实行全面统一的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机制能够获得
的理论红利。

二、文献综述

排污权交易的基本思想最早源自１９６８年Ｄａｌｅｓ的 《污染、财富和价格》一文。Ｄａｌｅｓ认为，环
境作为一种商品，政府对这种商品拥有所有权，可以在专家的帮助下将污染物以某种方式进行分
割，污染者以一定价格购买同时允许交易。于是，１９７４年，为应对日益严重的ＳＯ２ 污染，排污权
交易被美国联邦环保局 （ＥＰＡ）首次用于大气污染管理并获得显著成效。此后，不仅德国、英国等
国家纷纷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来解决本国环境污染问题，同时排污权交易也成为各国学术界普遍关
注的焦点，围绕排污权交易的研究也是收获颇丰。
与本文相联系的文献主要来自于对排污权交易机制实践效果的研究，如和晋予等［４］指出排污权

交易实践虽然在中国得到了较快推广和长足发展，但是所反映出的困难和有待解决的问题依然存
在，需要用法律和市场手段协同解决。郑伟［５］则从发展规划、交易市场、相关政策法规、排污权交
易制度与管理体制等四个方面对中国目前的减排机制和排污权交易发展现状进行了评估，发现中国
的清洁发展机制与排污权交易制度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但其发展还不完善；有的学者则将视角聚焦
于碳交易的实践效果，如Ｋａｒａ等［６］通过对ＥＵ　ＥＴＳ的研究发现，碳交易可以使电力行业获取高额
利润，而消费者和钢铁行业则会因电价提高而受到损失。崔连标等［７］构建省级排污权交易模型，分
析了在实现各省减排目标的过程中，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发挥的成本节约效应，发现与无碳排放权交
易市场相比，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碳排放权交易可以节约２３．４４％的减排成本，六个交易试点参与碳
排放交易则可以节约４．４２％的减排成本，分地区来看，东、西部地区成本节约较为明显。
此外，国内有学者对国内外的文献进行了述评［８］［９］；也有部分文献探讨了国外排污权交易机制

实践经验及启示［１０］［１１］。而与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相关的文献却鲜见，如魏淑甜等［１２］研究了我国ＳＯ２ 排
污权交易中存在的问题且针对这些问题分别提出相应对策；Ｄｕｄｅｋ等［１３］通过研究，指出目前我国
在排污权交易政策方面的欠缺；李永友等［１４］、闫文娟等［１５］考察了排污权交易的减排成效；涂正革
等［３］利用省级工业面板数据引入排污权交易机制，通过倍差法和ＤＥＡ模型检验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能
否在中国实现波特效应。目前还没有探讨中国排污权交易红利问题的文献，这方面的文献在国外也
比较少见。最早的研究来自于Ｂｒｎｎｌｕｎｄ等［１６］，借鉴Ｆｒｅ等［１７］处理可自由配置投入的短期行业求
解最大产出的ＤＥＡ模型的思想对污染物进行处理，计算了瑞典造纸及纸制品工业可以实现的潜在
利润。这个模型被Ｆｒｅ等［１８］加以扩展，在考虑污染物排放权同期和跨期两种交易情形下，构建引
入排污权交易后求解下最大产出的ＤＥＡ模型。Ｆｒｅ等使用了其２０１４年构建的模型［１９］计算美国燃
煤发电厂对不同污染物的组合实行排污权交易所能带来的潜在产出增长。
综上，已有文献从不同的角度对排污权交易进行了研究，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从以下

两个方面进行拓展：第一，大部分研究都是针对碳交易展开的，而鲜少对ＳＯ２ 交易深入探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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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近几年特大雾霾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ＳＯ２ 排放理应受到关注，而针对其构建的排污权交易市
场更应引起广泛关注；第二，已有文献鲜少定量研究排污权交易机制产生的红利，本文通过对比命
令—控制机制，核算中国实行全面统一的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机制的理论红利，由此得到的政策启示
对建立全国统一的排污权交易市场具有借鉴意义。

三、理论模型框架

（一）命令—控制机制和排污权交易机制的理论分析
对于环境治理，早期采取的手段多以行政命令干预为主，被称为传统的命令—控制机制环境政

策。命令—控制机制政策是政府作为公民的代理人选择法律或行政的方法制定环境质量标准，通过
法规或禁令来限制危害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进行法律制裁［２０］（Ｐ５６）。即通过设定一些环境标准来控
制经济活动，其中，对企业经济活动中排放的污染物设定排放标准，实际就是在既定水平上控制污
染物的排放量，对企业进行强制性减排。环境干预主义学派的理论和观点是命令—控制机制政策的
理论基础。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思、米山等认为由于市场存在缺陷，基于环境的外部性，政
府干预是必要的，而在干预方式上大多主张通过法律进行干预。
不同于带有行政干预标签的命令—控制机制，排污权交易机制是一种基于市场的环境经济政

策，更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排污权交易机制是在满足环境质量要求的前提下，政府设立合法的污
染物排放权利并在不同排污企业之间分配，同时允许这种权利在不同企业之间进行交易，进而控制
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基于市场的排污权交易机制的理论渊源可追溯至科斯［２１］的产权理论。科斯认
为，在产权界定清晰和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交易双方可以通过谈判的方式实现资源的有效配
置，使外部行为内在化。根据科斯分析，如果产权制度被严格制度化并获得法律力量的保障，那
么，对污染等问题施行干预就没有必要，而是应该将所有交易中涉及的问题交给参与方自己解决。
据此，排污权交易提供了一种依靠 “看不见的手”发展生态经济，把节能减排作为企业自觉行为的
双赢方案，既能推动经济增长，又能提高环境质量。在命令—控制机制政策下，由于迫使所有生产
者承担均等份额的污染控制总量，而不考虑其成本差异，提高了污染控制的成本［２２］。不仅如此，
所有生产者的产出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在环境容量稀缺性和技术水平约束条件下，生产效率
越高的生产者损失越大，“一刀切”的环境政策将导致整个行业的产出水平下降。因此，命令—控
制机制降低了人们想方设法减少污染的动力［２３］（Ｐ１３８），对不同类型的命令—控制方法的历史检验也显
示传统的行政管制缺乏创新激励［２４］。但是，如果实行排污权交易政策，高效率生产者额外多排放
所增加的产出，会远远高于低效率生产者减少排放所减少的产出，从而达到整个行业产出水平的提
高，其中额外产出增长的部分和相应的减排就是实行排污权交易带来的经济红利和环境红利。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２５］很早就从理论上证明了基于市场的排污权交易系统明显优于传统的环境治理政策。
（二）基于ＤＥＡ模型的理论红利核算
本文在命令—控制机制和排污权交易机制两种环境政策下，分别基于环境技术构建ＤＥＡ模

型。

１．环境技术。工业生产会排放废气废水等污染物，如ＳＯ２、氮氧化物等，文献中常称这些不
受欢迎的副产品为 “坏”产品，称正常产品为 “好”产品。Ｆｒｅ等将包括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废气、
废水等 “坏”产品在内的产出与要素资源投入之间的技术结构关系称为环境技术。对于环境技术，
涂正革、王兵等做过详细介绍。以产出集合表示环境技术：

Ｐ（ｘ）＝ ｛（ｙ，ｂ）：ｘ　ｃａｎ　ｐｒｏｄｕｃｅ（ｙ，ｂ），ｘ∈ＲＮ＋｝

其中，以ｘ＝ （ｘ１，…，ｘＮ）∈ＲＮ＋ 来表示投入，以ｙ＝ （ｙ１，…，ｙＭ）∈Ｒ
Ｍ
＋ 表示“好”产出，以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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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１，…，ｂＪ）∈ＲＪ＋ 表示“坏”产出，Ｐ（ｘ）表示“好”产出和“坏”产出的所有组合。

２．命令—控制机制政策下的ＤＥＡ模型与相应最优产出。对污染物实行命令—控制机制政策，

实际是在既定水平下控制污染物的排放量，是一种强制性减排政策。ＤＥＡ模型是假定在市场运转

有效的情况下，测度投入和污染物排放量一定时，产出最大增长的可能性。于是，关于生产者ｋ在

时期ｔ的命令—控制机制政策下的ＤＥＡ模型为：

　　　Ｒｔｋ′ ＝ｍａｘ珘ｙｔ

ｓ．ｔ．　 ∑
Ｋ

ｋ＝１
ｚｋｙｔｋｊ ≥珘ｙｔ

　　　∑
Ｋ

ｋ＝１
ｚｋｂｔｋｊ ＝ｂ

ｔ
ｋ′ｊ，ｊ＝１，…，Ｊ

　　　∑
Ｋ

ｋ＝１
ｚｋｘｔｋｎ ≤ｘ

ｔ
ｋ′ｎ，ｎ＝１，…，Ｎ

　　　ｚｋ ≥０，ｋ＝１，…，Ｋ

（１）

模型 （１）给出了当生产者ｋ′仅允许生产ｂｔｋ′ｊ的 “坏”产出的时候可以获得的 “好”产出的最大

量。而整个行业在任何ｔ时期 “好”产出的最大化是这些最大量之和。

３．排污权交易政策下的ＤＥＡ模型与相应最优产出。排污权交易政策下的ＤＥＡ模型为：

　　　ｍａｘ∑
Ｋ

ｋ′＝１

珘ｙｔｋ′

ｓ．ｔ．　 ∑
Ｋ

ｋ＝１
ｚｋｋ′ｙｔｋ ≥珘ｙ

ｔ
ｋ′，ｋ′＝１，…，Ｋ

　　　∑
Ｋ

ｋ＝１
ｚｋｋ′ｂｔｋｊ ＝ｂ

ｔ
ｋ′ｊ，ｊ＝１，…，Ｌ；ｋ′＝１，…，Ｋ

　　　∑
Ｋ

ｋ＝１
ｚｋｋ′ｂｔｋｊ ＝珘ｂ

ｔ
ｋ′ｊ，ｊ＝Ｌ＋１，…，Ｊ；ｋ′＝１，…，Ｋ

　　　∑
Ｋ

ｋ＝１
ｚｋｋ′ｘｔｋｎ ≤ｘ

ｔ
ｋ′ｎ，ｎ＝１，…，Ｎ；ｋ′＝１，…，Ｋ

　　　ｚｋｋ′ ≥０，ｋ＝１，…，Ｋ，ｋ′＝１，…，Ｋ

　　　∑
Ｋ

ｋ′＝１

珘ｂｔｋ′ｊ ≤∑
Ｋ

ｋ′＝１
ｂｔｋ′ｊ，ｊ＝Ｌ＋１，…，Ｊ

（２）

在模型 （２）中，珘ｂｔｋ′ｊ表示在最大化总产出时实行排污权交易政策的污染物排放量，与最后一个

约束条件 （环境规制条件）既允许污染物在生产者间自由配置，又约束交易后的排放总量不超过初

始排污权。于是，模型 （２）在环境规制的约束下，得到了整个行业 “好”产出的最大量。

４．排污权交易政策下的经济红利和环境红利。基于以上模型，可以分别计算得到各生产者在

命令—控制机制政策下的潜在产出和排污权交易政策下的潜在产出，进而定义实行排污权交易政策

的经济红利和环境红利：

经济红利＝ｙＴＰ
，ｔ

ｋ′ －ｙＣＡＣ
，ｔ

ｋ′

环境红利＝ｂｔｋ′－ｂ
ＴＰ，ｔ
ｋ′

其中，ｙＴＰ
，ｔ

ｋ′ 、ｙＣＡＣ
，ｔ

ｋ′ 分别为在排污权交易政策和命令—控制机制政策下的潜在产出；ｂ
ＴＰ，ｔ
ｋ′ 为在排

污权交易政策下的潜在排放，ｂｔｋ′为实际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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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变量选取和数据处理

本文研究的样本数据为１９９８—２０１２年中国３０个省份的工业企业数据，由于西藏缺失的数据较
多，本文不予考虑。数据来源于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 《中国统计年鉴》，各省份２０１３年统计年鉴，

１９９７—２０１３年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新中国６０年统计资料汇编》。

理论模型需要的投入变量为工业固定资产净值 （Ｋ）、工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数 （Ｌ）、工业
终端能源消耗量 （Ｅ），产出变量 （包括 “好”产出和 “坏”产出）为工业总产值 （Ｙ）和工业ＳＯ２
排放量 （ＳＥ）。
数据处理方面，经济数据以 《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为准，缺失数据通过 《新中国６０年统计

资料汇编》上的数据和线性插值法进行填补。其中，固定资产净值用各地区以１９９８年为基期的固
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减，工业总产值用各地区以１９９８年为基期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分类指数
平减。由于工业能源终端消耗量尚未公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据，因此采用整个工业行业的数
据，通过计算年鉴中２０种终端能源消耗量之和得到①。

通过上述处理，得到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１所示。

表１　投入、产出等变量的统计描述

变量 观测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工业总产值 （单位：亿元） ４５０　 ９　８２４．４０　 １５　３２３．６８　 １４８．１８　 ９９　５９０．９６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分类 （１９９８年为１） ４５０　 １．２０　 ０．３４　 ０．８８　 ３．３０
工业固定资产净值 （单位：亿元） ４５０　 ３　１５１．６８　 ３　０３６．２０　 １８１．３７　 １７　８４８．５４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１９９８年为１） ４５０　 １．１７　 ０．１６　 ０．９６　 １．５９
工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 （单位：万人） ４５０　 ２４１．９５　 ２６１．２９　 １１．６０　 １　５６８．００
工业能源终端消耗量 （单位：万吨标准煤） ４５０　 ３　０８４．２８　 ２　６６８．９５　 ６７．３３　 １５　５６６．９１
工业ＳＯ２ 排放量 （单位：万吨） ４５０　 ６０．９２　 ３９．２０　 １．９０　 １７６．０１

　　数据来源：本文根据各类统计年鉴中的数据整理得来。

五、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一）整体层面红利的分析
基于前文数据和构建的引入全面实行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的ＤＥＡ模型，结合命令—控制机制政策

下的ＤＥＡ模型，可以得到全国在全面实行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政策下的平均潜在经济红利和潜在环境
红利，结果如表２所示。

１．全国红利的分析。根据表２结果，可以得到以下两个表现：（１）从潜在经济红利上看，全
面实行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政策，全国获得了年均３．８万亿元的潜在经济红利，且大致呈现逐年递增趋
势。在全国范围实行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由于排污权配置效率的提升，一些生产效率高的省份由于
获得了额外多的排放，其进行工业生产所增加的产出远远大于生产效率低的省份减少排放所额外减
少的产出，从而使全国的产出相应增长，提升了整体潜在经济红利。就产出增长空间而言，自

２００６年开始基本维持在１０％左右的水平，在各生产者分别达到两种环境政策的最优生产技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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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具体处理过程请见涂正革和谌仁俊：《工业化、城镇化的动态边际碳排放量研究———基于ＬＭＤＩ“两层完全分解法”的分
析框架》，刊载于《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３年第９期。



相比命令—控制机制，排污权交易机制拥有更大的经济增长潜力，但需要通过进一步推动技术创新
或者是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来提高自身的生产技术以实现产出增长空间的更大提升。（２）从潜在环
境红利上看，全面实行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政策，实现了年均８９４．６万吨的潜在环境红利，ＳＯ２ 的减排
量基本呈现上升趋势。不仅如此，环境减排空间也是巨大的，达到了年均４８．９％，而且也基本呈
现上升趋势。因此，全面实行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政策能够使国内各省份通过改善能源结构、提高能
源利用率以提高环境技术效率来实现减排。

表２　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政策下全国潜在释放的平均红利 单位：万亿元、万吨

年份
实际值

命令—控
制机制

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机制

产值 排放 产值 产值 排放

潜在经

济红利

产出增长

空间（％）
潜在环

境红利

环境减排

空间（％）

１９９８　 ６．８　 １　５５７．７　 ８．８　 ９．５　 １　００３．２　 ０．７　 ８．０　 ５５４．５　 ３５．６
１９９９　 ７．５　 １　４６０．２　 ９．６　 １０．５　 ８９５．９　 ０．９　 ９．４　 ５６４．３　 ３８．６
２０００　 ８．５　 １　５０６．７　 １０．７　 １２．０　 ９７０．７　 １．３　 １２．１　 ５３６．０　 ３５．６
２００１　 ９．６　 １　５０３．４　 １２．１　 １３．６　 １　０１７．４　 １．５　 １２．４　 ４８６．０　 ３２．３
２００２　 １１．４　 １　５１１．９　 １４．４　 １６．２　 ９８７．２　 １．８　 １２．５　 ５２４．７　 ３４．７
２００３　 １４．３　 １　７９１．５　 １８．６　 ２０．５　 １　０１４．４　 １．９　 １０．２　 ７７７．１　 ４３．４
２００４　 １８．６　 １　８９１．５　 ２３．３　 ２５．９　 ７９８．９　 ２．６　 １１．２　 １　０９２．６　 ５７．８
２００５　 ２３．１　 ２　１６８．２　 ２７．６　 ３０．８　 １　１１１．４　 ３．２　 １１．６　 １　０５６．８　 ４８．７

“十五”规划
中后期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
１６．８　 １６７３．９　 １５．６　 １７．４　 ９７４．９　 １．８　 １１．５　 ６９９．０　 ４１．８

２００６　 ２８．３　 ２　２３２．８　 ３４．６　 ３８．３　 １　００９．５　 ３．７　 １０．７　 １　２２３．３　 ５４．８
２００７　 ３５．１　 ２　１３９．９　 ４１．９　 ４６．２　 １　０２７．６　 ４．３　 １０．３　 １　１１２．３　 ５２．０
２００８　 ４１．１　 １　９９１．３　 ４９．５　 ５５．１　 ９３２．１　 ５．６　 １１．３　 １　０５９．２　 ５３．２
２００９　 ４６．９　 １　８６５．８　 ５５．９　 ６１．７　 ８６１．７　 ５．８　 １０．４　 １　００４．１　 ５３．８
２０１０　 ５６．２　 １　８６４．３　 ６６．０　 ７３．７　 ７９８．９　 ７．７　 １１．７　 １　０６５．４　 ５７．１

“十一五”规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４１．５　 ２　０１８．８　 ４９．６　 ５５．０　 ９２６．０　 ５．４　 １０．９　 １０９２．９　 ５４．１

２０１１　 ６３．７　 ２　０１７．１　 ７６．５　 ８３．８　 ７８３．８　 ７．２　 ９．５　 １　２３３．３　 ６１．１
２０１２　 ７１．４　 １　９１１．６　 ８４．１　 ９３．１　 ７８１．８　 ９．０　 １０．７　 １　１２９．８　 ５９．１

“十二五”规划
初期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６７．６　 １　９６４．４　 ８０．３　 ８８．４　 ７８２．８　 ８．１　 １０．１　 １　１８１．６　 ６０．２

平均
（１９９８—２０１２）

２９．５　 １　８２７．６　 ３５．６　 ３９．４　 ９３３．０　 ３．８　 １０．７　 ８９４．６　 ４８．９

　　数据来源：本文根据省级数据和模型计算结果整理得来。全国平均取的是各年简单平均。 “十五”、 “十一五”、

“十二五”规划期的产值和排放是各时间段的简单平均值。产出增长空间＝潜在经济红利／命令—控制机制产值＊

１００，环境减排空间＝潜在环境红利／实际排放＊１００。

针对全国平均红利，下面给出了产出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环境实际减排率和潜在减排率
的对比图①。从图１可以发现，产出潜在增长率在２００８年之后的变化趋势近似于产出实际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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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产出实际增长率＝环比增量／上期实际值，产出潜在增长率＝潜在经济红利／上期实际值；环境实际减排率＝环比减量／

期实际值，环境潜在减排率＝潜在环境红利／上期实际值。



这意味着从２００８年开始，经济红利为工业总产值带来了近一倍增速的提升。而环境潜在减排率的
表现更加可观，不仅扭转了局部年份 （如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和２０１１年）较大污染排放量的情况，更是能
带来近五成的污染减排量。

图１　产出实际增长率、潜在增长率和环境实际减排率、潜在减排率

２．不同规划期红利的分析。表２同时给出了三个规划期的红利核算结果。在潜在经济红利的
表现上，也是呈现三个规划期递增的趋势。具体地，“十五”规划中后期平均为１．８万亿元，“十一
五”时期平均为５．４万亿元，“十二五”规划初期平均为８．１万亿元。从潜在环境红利来看，“十
五”规划中后期平均为６９９万吨，“十一五”时期平均为１　０９２．９万吨，“十二五”规划初期平均为

１　１８１．６万吨。根据三个规划期的红利结果，全面实行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政策对于完成规划期保持经
济增长的同时实现污染减排的目标具有很大潜力。本文基于２００５年水平计算得到 “十一五”规划
期ＳＯ２ 排放总量实现的减排为１２．３％ ，而 “十一五”规划期关于ＳＯ２ 排放总量的控制目标为到

２０１０年比２００５年减少１０％，这更进一步说明基于本文构建的引入全面实行排污权交易的模型实现
了规划期污染减排的控制目标，据此，本文基于２０１０年水平计算得到 “十二五”规划初期ＳＯ２ 排
放总量实现的减排为２％，而 “十二五”规划期关于ＳＯ２ 排放总量的控制目标为到２０１５年比２０１０
年减少８％，按照规划初期就实现２％减排的趋势，到 “十二五”规划期结束时，ＳＯ２ 潜在减排量
有望实现规划期的控制目标①。

综上，相比命令—控制机制，排污权交易机制在释放经济红利和环境红利上都有很大的潜力，
就经济红利对工业实际产值带来近一倍增速的提升、环境红利近五成污染减排的贡献以及各规划期
的红利结果来看，实现规划期污染减排的控制目标，遵守在经济增速放缓压力下实现节能减排的承
诺指日可待。

（二）分省份、分地区层面红利的分析

１．试点省份红利的分析。基于前文数据和构建的引入全面实行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的ＤＥＡ模型，

结合命令—控制机制政策下的ＤＥＡ模型，可以得到６个试点省份在全面实行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政策
下的平均潜在经济红利和潜在环境红利，结果如表３所示。
观察６个试点省份在全国统一的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市场下的表现，除上海外，山西是其中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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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０日环保部部长陈吉宁作出的《“十二五”生态环境保护成就报告》一文，“十二五”期间，据前四年数
据累计，二氧化硫排放量为９．８％，已提前完成“十二五”规划目标。



经济红利和环境红利最大的省份，分别为４．８万亿元和１　１３７．６万吨；其后依次是河南和山东，释
放的经济红利、环境红利分别是３万亿元、８３５．２万吨和２．７万亿元、８４４．３万吨；天津、江苏的
潜在经济红利和潜在环境红利都较小。上海的潜在经济红利和潜在环境红利都为０，说明上海处于
本文构建的ＤＥＡ模型的生产和环境技术前沿面上。综上，全面实行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政策，在６个
试点省份中，山西、山东和河南这三个省份的潜在经济红利和潜在环境红利都较大，而山西、山东
和河南作为能源与重工业的传统重镇，污染排放量在全国各省中一直居高不下，山东更是ＳＯ２ 排
放量最大的省份，这无疑说明全国统一的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市场不仅对于这些省份实现减排的意义
重大，也能在污染排放减少的同时获得产出的增加，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表３　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政策下试点省份潜在释放的平均红利 单位：万亿元、万吨

试点省份
实际值 命令—控制机制 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机制

产值 排放 产值 产值 排放

潜在经

济红利

产出增长

空间（％）

潜在环

境红利

环境减排

空间（％）

天津 １３．６　 ３１５．９　 １３．９　 １４．０　 ２９８．５　 ０．１　 ０．７　 １７．４　 ５．５
山西 ５．９　 １　６０７．０　 １３．５　 １８．３　 ４６９．４　 ４．８　 ３６．０　 １　１３７．６　 ７０．８
上海 ２２．５　 ４２４．３　 ２５．７　 ２５．７　 ４２４．３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江苏 ５０．９　 １　６５８．１　 ６１．１　 ６１．３　 １　５９３．２　 ０．２　 ０．３　 ６４．９　 ３．９
山东 ４１．４　 ２　２９３．１　 ５４．６　 ５７．３　 １　４４８．８　 ２．７　 ４．９　 ８４４．３　 ３６．８
河南 １５．４　 １　６０９．９　 ２６．８　 ２９．８　 ７７４．７　 ３．０　 １１．２　 ８３５．２　 ５１．９

　　数据来源：本文根据省级数据和模型计算结果整理得来。试点省份的产值和排放皆为各年简单平均。产出增长

空间＝潜在经济红利／命令—控制机制产值＊１００，环境减排空间＝潜在环境红利／实际排放＊１００。

２．全国各省份、东中西地区红利的分析。基于前文数据和构建的引入全面实行ＳＯ２ 排污权交
易的ＤＥＡ模型，结合命令—控制机制政策下的ＤＥＡ模型，下面给出了在全面实行ＳＯ２ 排污权交
易政策下表现突出的部分省份、东、中、西地区的平均潜在经济红利和潜在环境红利 （如表４所
示）。全国３０个省份潜在释放的平均红利的结果可参见附表１。

　　　　表４　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政策下部分省份、分地区潜在释放的平均红利 单位：万亿元、万吨

省份
实际值 命令—控制机制 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机制

产值 排放 产值 产值 排放

潜在经

济红利

产出增长

空间 （％）

潜在环

境红利

环境减排

空间 （％）

北京 １１．１　 １５６．５　 １１．３　 １１．６　 １７４．９　 ０．３　 ２．７ －１８．４ －１１．８
天津 １３．６　 ３１５．９　 １３．９　 １４．０　 ２９８．５　 ０．１　 ０．７　 １７．４　 ５．５
河北 １６．５　 １　７６７．４　 ２４．２　 ２８．４　 ６８４．９　 ４．２　 １７．４　 １　０８２．５　 ６１．２
山西 ５．９　 １　６０７．０　 １３．５　 １８．３　 ４６９．４　 ４．８　 ３５．６　 １　１３７．６　 ７０．８
内蒙古 ５．２　 １　４９２．３　 ６．６　 １０．８　 ２４８．４　 ４．２　 ６３．６　 １　２４３．９　 ８３．４
上海 ２２．５　 ４２４．３　 ２５．７　 ２５．７　 ４２４．３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浙江 ３２．１　 １　０１６．６　 ４１．０　 ４１．６　 １　０４１．１　 ０．６　 １．５ －２４．５ －２．４
广东 ５５．６　 １　３８６．３　 ６４．６　 ６４．６　 １　３８６．３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广西 ３．９　 １　１３８．８　 ６．６　 １０．４　 ２２７．３　 ３．８　 ５７．９　 ９１１．５　 ８０．０
海南 １．０　 ３５．３　 １．２　 １．３　 ２６．８　 ０．１　 ８．３　 ８．５　 ２４．１
贵州 ２．１　 １　０８５．４　 ２．７　 ７．０　 １７１．６　 ４．３　 １５９．３　 ９１３．８　 ８４．２
宁夏 ０．８　 ４０５．２　 １．１　 ２．７　 ６３．７　 １．６　 １４５．５　 ３４１．５　 ８４．３
东部 ２３．２　 ８４８．７　 ２９．０　 ２９．８　 ６７３．４　 ０．８　 ２．８　 １７５．３　 ２０．７
中部 ７．３　 ９８６．８　 １３．６　 １６．０　 ４０１．６　 ２．４　 １７．６　 ５８５．２　 ５９．３
西部 ３．６　 ７５１．８　 ５．８　 ８．４　 １９９．５　 ２．６　 ４４．８　 ５５２．３　 ７３．５

　　数据来源：本文根据省级数据和模型计算结果整理得来。各省份、各地区产值和排放皆为各年简单平均。产出

增长空间＝潜在经济红利／命令—控制机制产值＊１００，环境减排空间＝潜在环境红利／实际排放＊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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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国各省份的计算结果可以得到以下四个表现：（１）各省份在全面实行的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
政策下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潜在经济红利，在全国范围内，山西仍是释放最大经济红利的省份，为

４．８万亿元，其后依次为贵州的４．３万亿元，河北和内蒙古的４．２万亿元，广西的３．８万亿元。（２）
从潜在环境红利和环境减排空间来看，全面实行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政策可以使大部分省份实现ＳＯ２
的减排，其中，潜在环境红利最大的是内蒙古，达１　２４３．９万吨，其后依次是山西、河北、贵州和
广西，均超过了９００万吨。联系它们获得的潜在经济红利可以发现，这几个省份通过排污权交易在
全国范围内不仅释放了较大的经济红利也获得了巨大的减排。天津和海南是潜在环境红利较小的省
份，都不超过２０万吨。而环境减排空间最大的是宁夏，达８４．３％，贵州、内蒙古和广西也都超过
了８０％。（３）同上海一样，广东的潜在经济红利和潜在环境红利都为０，说明广东也处于本文构建
的ＤＥＡ模型的生产和环境技术前沿面上。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和浙江的潜在环境红利都为负值，
这两个省份不仅没有实现减排反而增加了ＳＯ２ 的排放量，作为生产效率较高的两个省份，出于经
济发展的目的需要获得更多的排污权来获得更大的产出增长，足以见得排污权交易对这两个省份的
重大意义。
分地区来看，全面实行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政策，东部地区获得的潜在经济红利平均为０．８万亿

元，中部地区平均为２．４万亿元，西部地区平均为２．６万亿元。东部地区获得的潜在环境红利平均
为１７５．３万吨，中部地区平均为５８５．２万吨，西部地区平均为５５２．３万吨。在全国统一的ＳＯ２ 排污
权交易市场下，东、中、西三个地区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经济红利和环境红利，但相比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通过排污权交易释放了更大的经济红利和实现了更多的减排。中、西部地区原本就是
重化工业的集中区，而以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为特征的重化工业的集中也使得中、西部地区的
污染排放相对集中，这不仅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也不利于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因此，全面推
行排污权交易使中、西部地区获得了更大的潜在红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国排污权配置低效率
的问题，同时促进了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六、结论和政策启示

本文从工业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市场入手，通过构建引入全面实行排污权交易的ＤＥＡ模型，对比
命令—控制机制，核算全国、各省份及东、中、西三地区能够获得的理论红利，研究发现：
第一，排污权交易机制推进经济与环境双赢发展潜力巨大，全面实行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政策，

全国工业总产值有望提速一倍增长，污染排放下降五成。全面实行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政策，全国释
放了年均３．８万亿元的潜在经济红利和年均８９４．６万吨的潜在环境红利，且潜在红利都随着时间的
推移呈现递增的趋势，排污权交易产生的潜在成效愈发凸显。此外，在本文构建的全国统一的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市场下，经济红利对工业实际产值带来了近一倍增速的提升，环境红利提供了近五成污
染减排的贡献。排污权交易机制对于推进经济与环境双赢发展具有巨大潜力。
第二，排污权交易机制有利于促进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在全国统一的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市场下，

东、中、西三个地区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经济红利和环境红利，相比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通过
排污权交易释放了更大的经济红利和实现了更多的减排，全面推行排污权交易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
决了排污权配置低效率问题，同时能够推动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第三，建立全国统一的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市场具有较强的可行性。相比起步较晚但即将全面推

行的碳交易市场，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市场目前在我国仍处于试点阶段，而且还是分割的市场，仅仅在
省份内部进行交易。从试点省份在全国统一的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市场的表现来看，作为能源与重工
业传统重镇的山西、山东和河南都获得了很大的潜在经济红利和潜在环境红利，此外，从各省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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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统一的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市场下获得的平均红利来看，表现突出的也多为中、西部重化工业集
中区的省份，这不仅说明全面推行的排污权交易机制对于这些省份实现减排和经济增长的意义重
大，而且也能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同时，提升全国整体获得的潜在红利。因此，通过对中国全面
实行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进行红利核算，明确回答了排污权交易机制在推进经济和环境双赢上拥有巨
大的潜力，建立全国统一的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市场势在必行。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本文从实证角度明确回答了全面实行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政策能够为中国带

来巨大的潜在红利，但这是依赖于本文构建的理论模型是建立在市场有效运转的假定之上的。审视
中国自身，由于存在过多的行政干预以及排污权分配方法不完善、交易规则不规范等制度建设的缺
陷，因此低效运转的市场仍不足以支撑排污权交易机制的有效运行；同时，有关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
的政策、法律法规依然滞后，加之执行能力的不足使得排污权交易机制的运行缺乏相应的外在动
力。因此，推进市场建设和加强环境规制是未来建立全国统一的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市场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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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ｗｅｒ　ｐｌａｎｔｓ［Ｊ］．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４，（１）．
［２０］［美］丹尼尔·史普博．管制与市场［Ｍ］．余晖，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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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正革，等：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在中国的理论红利核算



［２１］Ｃｏａｓｅ，Ｒ．Ｈ．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ｓｔ［Ｊ］．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９６０，（１）．
［２２］罗小芳，卢现祥．环境治理中的三大制度经济学学派：理论与实践［Ｊ］．国外社会科学，２０１１，（６）．
［２３］［美］查尔斯·Ｄ·科尔斯塔德．环境经济学［Ｍ］．傅晋华，彭超，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２４］Ｊａｆｆｅ，Ａ．Ｂ．，Ｒ．Ｎ．Ｓｔａｖｉｎｓ．Ｄｙｎａｍｉｃ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９９５，（３）．

［２５］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Ｗ．Ｄ．Ｍａｒｋｅｔｓ　ｉｎ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１９７２，（３）．

（责任编辑　朱　蓓）

　　　　附表１　各省份、分地区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政策潜在释放的平均红利 单位：万亿元、万吨

省份
实际值 命令—控制机制 ＳＯ２ 排污权交易机制

产值 排放 产值 产值 排放

潜在经

济红利

产出增长

空间 （％）

潜在环

境红利

环境减排

空间 （％）

北京 １１．１　 １５６．５　 １１．３　 １１．６　 １７４．９　 ０．３　 ２．７ －１８．４ －１１．８
天津 １３．６　 ３１５．９　 １３．９　 １４．０　 ２９８．５　 ０．１　 ０．７　 １７．４　 ５．５
河北 １６．５　 １　７６７．４　 ２４．２　 ２８．４　 ６８４．９　 ４．２　 １７．４　 １　０８２．５　 ６１．２
山西 ５．９　 １　６０７．０　 １３．５　 １８．３　 ４６９．４　 ４．８　 ３５．６　 １　１３７．６　 ７０．８
内蒙古 ５．２　 １　４９２．３　 ６．６　 １０．８　 ２４８．４　 ４．２　 ６３．６　 １　２４３．９　 ８３．４
辽宁 １５．１　 １　２５１．９　 ２８．２　 ３０．６　 ６５１．１　 ２．４　 ８．５　 ６００．８　 ４８．０
吉林 ６．３　 ４０１．６　 １１．４　 １２．２　 ２９４．９　 ０．８　 ７．０　 １０６．７　 ２６．６
黑龙江 ３．７　 ５０７．２　 １３．０　 １４．２　 ３９２．８　 １．２　 ９．２　 １１４．４　 ２２．６
上海 ２２．５　 ４２４．３　 ２５．７　 ２５．７　 ４２４．３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江苏 ５０．９　 １　６５８．１　 ６１．１　 ６１．３　 １　５９３．２　 ０．２　 ０．３　 ６４．９　 ３．９
浙江 ３２．１　 １　０１６．６　 ４１．０　 ４１．６　 １　０４１．１　 ０．６　 １．５ －２４．５ －２．４
安徽 ８．９　 ６６１．７　 １５．２　 １６．１　 ３９６．２　 ０．９　 ５．９　 ２６５．５　 ４０．１
福建 １４．２　 ４７４．３　 １８．７　 １９．１　 ４５３．１　 ０．４　 ２．１　 ２１．２　 ４．５
江西 ５．２　 ６４０．７　 ８．６　 １０．４　 ２７４．４　 １．８　 ２０．９　 ３６６．３　 ５７．２
山东 ４１．４　 ２　２９３．１　 ５４．６　 ５７．３　 １　４４８．８　 ２．７　 ４．９　 ８４４．３　 ３６．８
河南 １５．４　 １　６０９．９　 ２６．８　 ２９．８　 ７７４．７　 ３．０　 １１．２　 ８３５．２　 ５１．９
湖北 １０．７　 ８２４．４　 ２１．６　 ２２．８　 ５３０．４　 １．２　 ５．６　 ２９４．０　 ３５．７
湖南 ７．８　 ９８４．１　 １３．２　 １５．０　 ４０７．６　 １．８　 １３．６　 ５７６．５　 ５８．６
广东 ５５．６　 １　３８６．３　 ６４．６　 ６４．６　 １　３８６．３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广西 ３．９　 １　１３８．８　 ６．６　 １０．４　 ２２７．３　 ３．８　 ５７．９　 ９１１．５　 ８０．０
海南 １．０　 ３５．３　 １．２　 １．３　 ２６．８　 ０．１　 ８．３　 ８．５　 ２４．１
重庆 ５．０　 ９０６．７　 ６．２　 ８．２　 ２２６．５　 ２．０　 ３２．３　 ６８０．２　 ７５．０
四川 １１．４　 １　４０１．９　 １８．６　 ２１．６　 ５４４．０　 ３．０　 １６．１　 ８５７．９　 ６１．２
贵州 ２．１　 １　０８５．４　 ２．７　 ７．０　 １７１．６　 ４．３　 １５９．３　 ９１３．８　 ８４．２
云南 ３．７　 ６１４．８　 ６．５　 ８．６　 １８５．９　 ２．１　 ３２．３　 ４２８．９　 ６９．８
陕西 ４．６　 １　０４６．６　 ７．２　 １２．８　 ２５４．２　 ５．６　 ７７．８　 ７９２．４　 ７５．７
甘肃 ２．２　 ６１５．９　 ５．０　 ６．８　 １９１．６　 １．８　 ３６．０　 ４２４．３　 ６８．９
青海 ０．６　 １２３．０　 １．３　 １．８　 ３８．０　 ０．５　 ３８．５　 ８５．０　 ６９．１
宁夏 ０．８　 ４０５．２　 １．１　 ２．７　 ６３．７　 １．６　 １４５．５　 ３４１．５　 ８４．３
新疆 １．６　 ５６６．５　 ４．０　 ５．９　 １１９．７　 １．９　 ４７．５　 ４４６．８　 ７８．９
东部 ２３．２　 ８４８．７　 ２９．０　 ２９．８　 ６７３．４　 ０．８　 ２．８　 １７５．３　 ２０．７
中部 ７．３　 ９８６．８　 １３．６　 １６．０　 ４０１．６　 ２．４　 １７．６　 ５８５．２　 ５９．３
西部 ３．６　 ７５１．８　 ５．８　 ８．４　 １９９．５　 ２．６　 ４４．８　 ５５２．３　 ７３．５

　　数据来源：本文根据省级数据和模型计算结果整理得来。其中，东部、中部、西部的产值和排放取的是各省份

的简单平均。产出增长空间＝潜在经济红利／命令—控制机制潜在产值＊１００，环境减排空间＝潜在环境红利／实际排

放＊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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